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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分配原則︰錢跟著人走
(money follow patients or people)

希望達到錢跟著人走
醫療資源跟著錢走
讓就醫不便地區的醫療資源能得到改
善。

目前現況:
各區醫療資源分配不均。
經濟弱勢區域，醫療資源分配亦弱。



經濟弱勢區域，醫療資源分配亦弱
(費協會改革的前夕)

11.05%6.36%8.09%8.76%12.4%21.03%9.59%94~97年
合計成長率



目前現況:成效尚待驗證

預算跟著公式走，將錢分配到
各分區後，
醫療資源(醫院、醫師)是否跟
著錢走？
就醫可近性是否已改善？
醫療資源缺乏地區是否改善？



西醫基層醫師人數統計─分局別

年月 台北分局 成長率 北區分局 成長率 中區分局 成長率 南區分局 成長率 高屏分局 成長率 東區分局 成長率 全局合計 成長率

95年12月 3,736 1,601 2,620 1,859 2,094 289 12,199

96年12月 3,803 1.79% 1,637 2.25% 2,680 2.29% 1,899 2.15% 2,178 4.01% 288 -0.35% 12,485 2.35%

97年3月 3,846 1.13% 1,648 0.67% 2,702 0.82% 1,900 0.05% 2,184 0.28% 284 -1.39% 12,564 0.63%

97年6月 3,859 1.47% 1,658 1.28% 2,709 1.08% 1,909 0.53% 2,188 0.46% 282 -2.08% 12,605 0.96%

97年9月 3,898 2.50% 1,692 3.36% 2,707 1.01% 1,925 1.37% 2,226 2.20% 283 -1.74% 12,731 1.97%

97年12月 3,926 3.23% 1,708 4.34% 2,720 1.49% 1,934 1.84% 2,231 2.43% 287 -0.35% 12,806 2.57%

98年3月 3,936 0.25% 1,718 0.59% 2,728 0.29% 1,951 0.88% 2,239 0.36% 285 -0.70% 12,857 0.40%

98年6月 3,947 0.53% 1,698 -0.59% 2,728 0.29% 1,934 0.00% 2,229 -0.09% 287 0.00% 12,823 0.13%

註1：資料來源：中央健康保險局。

註2：97年各月成長率係與96年12月比較；98年各月係與97年12月比較。

單位：人



醫療資源(醫院、醫師)是否跟著
錢走？

實務上現況: 預算分配，未配合供需
R/S校正，費協會權責。
供給面醫療機構設立:衛生行政介入
預算管控，無法直接增加或限制醫療
院所設立，亦無法增加或限制醫師執
業場所。)



錢跟著公式走，卻忘了人
中醫、牙醫、西醫(醫院、診所)，醫療型態、民眾就
醫習慣，本質上根本不同，難以用同一公式概括之。

(相同的謬誤亦見於物理學，電學、磁學、重力、

強弱交互力，豈能用統一公式處理)

北區、中區、南區、東區，民眾經濟情況差異很大

就醫需求不同，公式無法完全反映疾病、需求狀態

(反而造成，弱者越弱、強者越強，與健保治療

醫療弱勢、提升國民健康漸行漸遠。)

公式基本假設的盲點，依賴SMR、TRANS不可避免的

困境。



四總額因應實際醫療需求而調整

中醫部門

捨棄六區制，改採新式東西二區制，認為加強管理的現況較好，舊制
（R值公式）難以適用於中醫。

牙醫部門

覺得R值走向100%好，但是有但書（牙醫經驗不可能同時適用於其他
總額）。

醫院部門

目前仍存在許多問題。

基層部門

提出折衷建議，（指R值數年加權65%:35%)，強調現況為飽合狀態，

建議停在目前的情況（指R值比例大小）。



標準化死亡比(SMR)
公式長期試算錯誤

本公式以該區實際死亡人數(投保分區)/預
估死亡人數(設籍人數)計算，假設實際死亡
人數低於預估死亡人數，數值則下修，反之
則數值調升。

可是，死亡資料是歸到戶籍檔，所以投保分
區死亡人數/設籍分區預估死亡人數，來反
映該地區醫療照護情形，恐有資料錯置情
形。



標準化死亡比(SMR)
專家評論

專家評論︰

未必真正反映醫療需求。

摘自衛生署97.11.11.會議，江宏哲教授:「當時
為什麼會用SMR？一方面我們想不到其他東西，所
以最後用SMR。用SMR會造成很多不公平沒錯。其
實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指標，很可惜
的是，做了這麼多年，這個指標大家並沒有好好
的去考慮說SMR是否合適？我們一直沿用，沿用下
來就沿用下來，我們姑且承認它，未來要怎麼改

再來改。



轉診型態校正比率︰TRANS 值

轉診型態校正比率=(分區基層西醫
門診費用/分區西醫門診費用)/(西
醫基層門診費用/西醫門診費用)

各分區西醫基層費用在各分區西醫
費用佔愈高，其校正比率會愈大，
反之則愈小。



轉診型態校正比率:TRANS
原採用總額開辦前一年之固定數值，避免政策性

影響及投機之申報衝量之行為。

惟93年之後，修改為依預算年前一年申報量計算

之浮動值，間接產生投機申報衝量之行為。



轉診型態校正比率︰TRANS 
專家評論

TRANS值有必要浮動嗎？
摘自衛生署97.11.11.會議，江宏哲教授:「所謂轉
診型態是在校正區域裏面，醫院與基層錢的流動問
題。可是，需要嗎？整個總額制度設計時，一開始
即將其分為四塊，所以一開始就已切開，所以如果
還要談部門間的錢流，應該是在談四個部門總額時
才談，而不是現在。



歷年歷年RR值值((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校正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校正))

台北 北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14

1



分區總額分配計算公式:R值

15

人口風險因子 = 0.9*人口結構校正比例+0.1*標準死亡校正比例

轉診型態校正比例= (分區西醫基層門診醫療費用/分區合計門診醫

療費用)/(全區西醫基層門診醫療費用/全區合計門

診醫療費用)

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校正比例(R值)
= 分區人口風險因子*轉診型態校正比例/各分區人口風險因子*轉診

型態校正比例加總

各分區總額分配：以96年第3季台北分局為例

= (96Q3預算*65% * R值)+(96Q3預算*35% * S值)
= (19,874,430,135*65% *0.31900) +(19,874,430,135*35% *0.32914)

= 6,410,477,566



費協會對R值公式改革計畫
96、97、98、開始執行



尊重費協會決議

尊重費協會決議︰R/S比
例，暫不調升，維持在
65/35以符合大多數地區民
眾就醫醫療服務品質之期待
與公平性。



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協定委員會
第146次委員會
98年3月13日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副秘書長 蔣世中 醫師



西醫基層地區投保人口數及占率︰

1.占率下降︰有南區分局、高屏分局、東區分局。
以93年與96年占率比較，占率減少最多的是高屏分局0.3%，
其次是南區減少0.11%，東區減少0.1%。

2.占率上升︰有台北區分局及北區分局。
以93年與96年占率比較，占率增加最高的是北區分局0.38%，
其次台北分局增加0.21%。

3.占率持平︰有中區分局
以93年與96年占率比較，中區占率僅減少0.07%。

2.28%14.87%13.93%18.30%14.87%35.75%225449825139583352554314076541267363351614805935596

2.34%14.95%13.98%18.39%14.77%35.57%222944475208003333280311743040994513292309793117795

2.34%15.06%14.02%18.37%14.63%35.58%221553945179803337341310534640708993241039788278994

2.38%15.17%14.04%18.37%14.49%35.54%22050771524773334538730966544051150319519778376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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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協會對R值公式改革計畫
具體成效



96、97、98費協會改革之具體成效
達到預算分配的公平，平均點值差距減少，民眾在全
國各地均享受相同醫療品質，偏遠地區點值逐漸浮升
，東區一點超過一元。

民眾就醫可近性，公平性大幅增加，醫療滿意度

提升。

民眾健康提升，國民平均餘命大幅增加，民國98年

內政部公布之國民平均壽命，創歷史新高。

再次感謝費協會委員所擬之改革政策，對國人健康增
長，表示最大的敬意與感謝。



92-98Q2年西醫基層各區各季平均點值
分局分局

台北分局台北分局 北區分局北區分局 中區分局中區分局 南區分局南區分局 高屏分局高屏分局 東區分局東區分局 全局全局

年別年別 季別季別

9292 Q1Q1 0.9220.922 0.91640.9164 0.95780.9578 1.00951.0095 0.98750.9875 0.99290.9929 0.95420.9542

Q2Q2 1.05931.0593 1.03241.0324 1.05461.0546 1.07591.0759 1.05031.0503 1.10131.1013 1.05731.0573

Q3Q3 1.01891.0189 1.00041.0004 1.00081.0008 1.01451.0145 1.0291.029 1.07861.0786 1.01551.0155

Q4Q4 0.90180.9018 0.89170.8917 0.88260.8826 0.9310.931 0.94710.9471 0.97210.9721 0.91070.9107

9393 Q1Q1 0.89990.8999 0.91290.9129 0.92930.9293 0.92750.9275 0.92610.9261 0.93010.9301 0.91670.9167

Q2Q2 0.91230.9123 0.92450.9245 0.91120.9112 0.94990.9499 0.94410.9441 0.93030.9303 0.92520.9252

Q3Q3 0.89050.8905 0.87750.8775 0.83840.8384 0.88450.8845 0.88230.8823 0.89420.8942 0.87630.8763

Q4Q4 0.85220.8522 0.82870.8287 0.79560.7956 0.87090.8709 0.88440.8844 0.86460.8646 0.84640.8464

9494 Q1Q1 0.81750.8175 0.82360.8236 0.8220.822 0.87210.8721 0.85720.8572 0.8410.841 0.83470.8347

Q2Q2 0.83560.8356 0.85620.8562 0.83580.8358 0.89520.8952 0.86980.8698 0.87230.8723 0.8540.854

Q3Q3 0.86790.8679 0.8850.885 0.87120.8712 0.89790.8979 0.8940.894 0.93460.9346 0.88140.8814

Q4Q4 0.86730.8673 0.88120.8812 0.86550.8655 0.91120.9112 0.90820.9082 0.93010.9301 0.88380.8838

9595 Q1Q1 0.89370.8937 0.93190.9319 0.89680.8968 0.9180.918 0.8870.887 0.9170.917 0.90280.9028

Q2Q2 0.92830.9283 0.99180.9918 0.90750.9075 0.97790.9779 0.91210.9121 0.9730.973 0.93890.9389

Q3Q3 0.90470.9047 0.94690.9469 0.88710.8871 0.93080.9308 0.90980.9098 0.94510.9451 0.91290.9129

Q4Q4 0.91990.9199 0.96570.9657 0.89880.8988 0.94860.9486 0.92680.9268 0.95070.9507 0.92830.9283

9696 Q1Q1 0.93270.9327 0.96090.9609 0.9030.903 0.94540.9454 0.92470.9247 0.92380.9238 0.93120.9312

Q2Q2 0.96050.9605 0.96720.9672 0.93490.9349 0.96920.9692 0.94840.9484 0.9560.956 0.9560.956

Q3Q3 0.9720.972 0.98150.9815 0.93960.9396 0.98050.9805 0.97530.9753 0.98390.9839 0.96910.9691

Q4Q4 0.94680.9468 1.00891.0089 0.92820.9282 0.96760.9676 0.96530.9653 1.00091.0009 0.9590.959

9797 Q1Q1 0.92830.9283 0.94570.9457 0.9320.932 0.97840.9784 0.9350.935 1.00971.0097 0.94220.9422

Q2Q2 0.96690.9669 0.95510.9551 0.96830.9683 1.02121.0212 0.98690.9869 1.066271.06627 0.979340.97934

Q3Q3 0.99410.9941 0.98270.9827 0.98530.9853 1.01691.0169 0.9870.987 1.078951.07895 0.995010.99501

Q4Q4 0.92570.9257 0.93980.9398 0.91880.9188 0.96710.9671 0.96650.9665 1.023261.02326 0.941450.94145

9898 Q1Q1 0.93850.9385 0.9271 0.9271 0.9427 0.9427 0.97920.9792 0.93730.9373 1.02931.0293 0.94590.9459

Q2Q2 0.96550.9655 0.9416 0.9416 0.9578 0.9578 0.99440.9944 0.95070.9507 1.03751.0375 0.96440.9644

資料來源：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資料來源：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



92-98年國人平均餘命:(台灣健保奇蹟)
內政部統計98年大幅增長

平均 

餘命 

92 93 94 95 96 97 98 

男性 74.77 74.68 
（-0.09）

74.50 
（-0.18）

74.86 
（+0.36）

75.09 
（+0.23）

75.46 
（+0.37） 

75.88 
（+0.42）

女性 80.33 80.75 
（+0.42）

80.80 
（+0.05）

81.41 
（+0.61）

81.90 
（+0.49）

81.72 
（-0.18） 

82.46 
（+0.74）

 

＊資料來源：行政院內政部戶政統計。 

依上表顯示，98年較97年男性平均餘命增加0.42歲，女性增加0.74歲；97年較

96年，男性增加0.37歲，女性減少0.18歲；96年較95年，男性增加0.23歲，女

性增加0.49歲；合計96-98年，男性增加1.02歲，女性增加1.05歲。 

 



西醫總額建議方案
1.R/S＝65/35(西醫基層總額飽和點，兼顧公式與臨床)

2.R值︰(應該固定或改採多年平均值，回歸公式原本設計精神)
依93~96年度權重
•93年權重15%
•94年權重15%
•95年權重30%
•96年權重40%

3.考慮各分區人口貢獻度指數為10%，減少標準死亡比的偏差

4.計算後各分區成長率不得高(或低)於全局平均10%
(讓預算成長可預期性，回歸總額量入為出的精神)



西醫總額建議方案

尊重費協會決議︰R/S比例，暫不調
升，維持在65/35。
(平衡公式估計值與實際醫療需求)
以符合大多數地區民眾就醫醫療服務
品質之期待與公平性。



地區預算分配方式研究報告

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陳宗獻

9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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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綜合資料

計畫名稱:全民健保總額現行地區預算分配方式之改善策略 研究

申請機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合作機構:台灣大學醫療機構管理研究所

台北醫學大學醫務管理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聯會

長榮大學醫務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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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分析(1/6)

政策或法令依據

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基層及醫院總額支付制度分別自

1998 年7 月起、2000 年7 月起、2001 年7 月起及2002年7 
月起開始實施。總額支付制度期待達成降低醫療支出、並

藉分區預算,引導醫藥資源合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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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分析(2/6)
目前衛生署交付之地區預算分配原則:

1、地區之劃分方式：以中央健康保險局六分局所轄範圍區分為六
地區。

2、分配方式：「開辦前一年各地區保險對象實際發生醫療費用」
及「各地區校正人口風險後保險對象人數」為分配參數。

3、人口風險之校正因子：年齡與性別、標準化死亡比與門診市場
占率（西醫）。



二、背景分析(3/6)

問題狀況或發展需求
1. 在原規劃健保總額地區預算之分配方式，

於「錢跟著人走」的政策下，逐年調高人口占率

後，各部門總額逐漸浮現不同問題

2. 六區因人口成長、跨區就醫費用計算方式與

資源耗用不同，致所獲預算之增減差距日大，而

屢有紛爭。

2010/1/2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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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分析(4/6)
各總額部門因應現況

中醫總額從95年起試行東、西兩區地區分配制度

西醫基層總額依據費協會決議，97年分區分配一最近三年費用

比例為基準因素，以校正總額實施六年所造成的問題

有必要針對目前的分區分配公式加以檢討。



西醫基層

現況

預算

跨區就醫與當地就醫













預算分配原則︰錢跟著人走

(money follow patients or people)
希望達到錢跟著人走

醫療資源跟著錢走

讓就醫不便地區的醫療資源能得到改善。

目前現況: 錢跟著公式走



現行分區總額分配公式

各部門總額之地區總額分配方式，依「總額開辦前一年各地區
實際發生醫療費用占率(S值 )」及「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
(R值 ) 」計算之

S值 開辦前一年各地區實際發生醫療費用占率

人口結構校正比例

R值 標準死亡校正比例

轉診型態校正比例

40



分區總額分配計算公式

41

人口風險因子 = 0.9*人口結構校正比例+0.1*標準死亡校正比例

轉診型態校正比例= (分區西醫基層門診醫療費用/分區合計門診醫

療費用)/(全區西醫基層門診醫療費用/全區合計門

診醫療費用)

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校正比例(R值)
= 分區人口風險因子*轉診型態校正比例/各分區人口風險因子*轉診

型態校正比例加總

各分區總額分配：以96年第3季台北分局為例

= (96Q3預算*65% * R值)+(96Q3預算*35% * S值)
= (19,874,430,135*65% *0.31900) +(19,874,430,135*35% *0.32914)

= 6,410,477,566



R值:基層總額分配之影響因素

42

年第二季為例年第二季為例94
人口結構校正比例DEMO_OCC ，
轉診型態校正比例 TRANS ，
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校正比例 ADJ_OCC

某分區人口指數 P_INDEX ， 某分區人口結構校正比例 P_OCC

申報費用占率 P_OCC SMR_OCC DEOM_OCC TRANS ADJ_OCC

台北 0.32927 0.35216 0.31455 0.34840 0.92522 0.32212

北區 0.12511 0.14367 0.14121 0.14342 1.00185 0.14358

中區 0.18968 0.18357 0.18976 0.18419 1.05976 0.19506

南區 0.16769 0.14528 0.15250 0.14600 1.08442 0.15821

高屏 0.16279 0.15092 0.17059 0.15289 1.02194 0.15614

東區 0.02546 0.02440 0.03139 0.02510 0.99206 0.02489

總計 1.00000

人口風險因素 : 年齡性別指數占９０％，標準化死亡比占１０％

+ X=

TRANS受
各區醫院
總額影響

倘R值校正
增加至80%
占率，模擬
各區間成長
率之差距將
達4.4﹪



困擾

1. 『人』？

戶籍人口、

年齡性別指數化之人口、

加保人口、

就醫人口。

2. SMR 標準化死亡比？

3. TRANS轉診型態校正比率



資源不足?



就醫人口=戶籍人口流動?
=投保人口?
=居住人口?





標準化死亡比(SMR)
(一）

對西醫基層而言，使用「標準化死亡比（SMR
）」做為人口風險校正之參數，具有相當之
爭議性，主要是在診所就醫者，多數是病情
較為穩定的病患，幾乎沒有病人會在診所發
生死亡的情況；反而是重大傷病或慢性病，
在比例或醫療費用占率上較接近實際醫療資
源耗用情形。



標準化死亡比(SMR)
(二）
專家評論

摘自衛生署97.11.11.會議，郭乃文教授:「在任
何文獻及國家都看不出以SMR值作為點值校正。不
如化繁為簡，以人口百分比及性別百分比來校正
。』六個健保分區並不足以反映及代表醫療資源
的豐富或貧乏，例如台北的烏來山區及大安區的
差別。



標準化死亡比(SMR)
(三)
公式長期試算錯誤

本公式以該區實際死亡人數(投保分區)/預估死亡
人數(設籍人數)計算，假設實際死亡人數低於預
估死亡人數，數值則下修，反之則數值調升；可
是，死亡資料是歸到戶籍檔，所以投保分區死亡
人數/設籍分區預估死亡人數，來反映該地區醫療
照護情形，恐有資料錯置情形，實應加以檢討。



轉診型態校正比率︰trans 值

轉診型態校正比率=(分區基層西醫門診費用/
分區西醫門診費用)/(西醫基層門診費用/西
醫門診費用)

各分區西醫基層費用在各分區西醫費用佔愈
高，其校正比率會愈大，反之則愈小。



成效驗證

醫療資源均勻分佈(醫院、醫師、設備)

就醫可近性提昇

跨區就醫與當地就醫

醫療資源缺乏區



醫療資源(醫院、醫師)是否跟著錢走？

實務上現況: 多頭馬車

R/S校正，費協會權責。

供給面醫療機構設立:衛生行政介入

預算管控無法限制醫療院所設立，

限制醫師執業場所)



專家評論

摘自衛生署97.11.11.會議，盧瑞芬教授:所以如果希望醫療提供者能
夠移動到偏遠地區的話，我個人覺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D schedule
上加成，不可能靠點值，因為點值公式牽扯太多，所以不要對點值寄
予厚望，因為我們過去分析資料，發現醫療提供者對點值的反應沒那
麼多。



各總額部門之檢討



牙醫部門：

R值已走向100％
三次修正，8年完成

R值走向100％的目標：
錢跟著人走，醫師跟著錢走？？



牙醫部門：

R值已走向100％
三次修正，8年完成

R值走向100％的目標：
錢跟著人走，醫師跟著錢走？？



從事健保醫療的牙醫師數

  台北 北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花東 總計 

87 年第 3季從事健保
醫療的牙醫師數 3,009 861 1,504 804 1,073 122 7,373 
96 年第 4季從事健保
醫療的牙醫師數 4,136 1,267 2,018 1,156 1,508 189 10,275 
成長率 37.47% 47.12% 34.23% 43.82% 40.57% 54.92% 39.37% 
 



牙科專家評論: 不同意見書

摘自衛生署97.11.11.會議記錄:「六分區的架構到底是不是真的符
合錢跟著人走、醫療資源再跟著錢走，然後去做平均分配。在我們
86年做總額預算之前的想像是說，如果真的錢跟著人走來做醫療平
均分配，應該是台北市、台中市、新竹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等都會
區是一個等級，週邊的鄉鎮是另外一個等級，旁邊醫療不足區才是
最後一個等級，在這樣子的區分下，醫療資源很快就從都會到鄉村
，鄉村再到邊疆。



牙科專家評論: 不同意見書

可是後來我們看到的六分區卻是把台灣地圖畫了六條線就這樣
切了，結果呢，我們宜蘭縣是和台北市同一級，那難道是要我
們宜蘭縣的醫師到高雄去執業嗎？我們發現醫療資源十年下來
並沒有真正做這樣的分配，比如說我們台北縣在97年第1季的醫
師人數成長、牙醫師人數的成長就只有100人，那我們一年畢業
500人，就有五分之ㄧ的人跑來台北縣了，台北縣已經是醫療資
源爆炸區了，可是這個現象一直存在，所以我們覺得說，要做
錢跟著人走，那在六分區的架構是不是應該有另外一個層級？
另外一個檢討？



牙科專家評論: 不同意見書

假設我們讓真正的邊疆地區拿點值1.5到2的話，那都會
地區也頂多降到0.9而已，可是卻可以讓我們醫師有很
大的誘因，從0.9跑到1.5甚至是2的地區去，他不用跑
太遠，只要早上從台北市開車到宜蘭，他就可以做這樣
子的醫療提供了，高雄市的人可以用一個早上就到山地
鄉去了。



專家評論

摘自衛生署97.11.11.會議，盧瑞芬教授:「感覺
四個總額不一樣，討論公式時應分開談。」



四個總額有本質上之差異

本文以為:「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所計
算之總額是否真正反映各區實際醫療需求，
或僅是妥協之結果其存在邏輯上基本的矛盾
，且研究至今，發覺各總額確有其差異性，
而今以相同地區分配預算公式限制不同總額
之地區成長，實有失公允，因此建議，各總
額可有不同之公式。



中醫部門：

捨棄六區制，改採新式東西二區制

東區先行獨立分配後，西區共同管理。

實施至第三年（民93年），發現台北分區與台中分區
，點值明顯滑落。



中醫總額歷年協定

89年 90年 91年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一般服務成長率 ﹣ ﹣ ﹣ ﹣ 2.41% 2.72% 2.30% 2.50% 2.41%

「人口風險因子」 5% 5% 15% 20% 30% 30%

以開辦前一年各地區實際

醫療費用比率分配
95% 95% 85% 80% 70% 70%

採不分區方
式分配，東

區預算占率
2.22%，其
餘五區預算
占率
97.78%合
併使用不分

區

採不分區方
式分配，東

區預算占率
2.22%，其
餘五區預算
占率
97.78%合
併使用不分

區

採不分區方
式分配，東

區預算占率
2.22%，其
餘五區預算
占率
97.78%合
併使用不分

區

分區分配

項 目

一般服務



中醫部門：

捨棄六區制，改採新式東西二區制

東區先行獨立分配後，西區共同管理。

實施至第三年（民93年），發現台北分區與台中分區
，點值明顯滑落。



中醫總額各分區點值

結算季別 台北分區 北區分區 中區分區 南區分區 高屏分區 東區分區 全局點值

89年 1.0661 1.1636 1.0667 1.351 1.21765 1.6595 1.14185

90年 1.0706 1.12823 1.14293 1.40718 1.23653 1.5853 1.17135

91年 0.95525 1.03005 0.96035 1.12793 1.08995 1.4029 1.0139

92年 0.9450 0.9637 0.9107 1.0016 0.9852 1.2228 0.9568

93年 0.9106 0.9567 0.8437 0.9684 0.9123 1.1575 0.9110

94年 0.9389 0.9727 0.9226 0.9936 0.9670 1.1670 0.9546

95年 1.0047 0.9958 0.9989 0.9740 0.9869 1.1855 0.9980

96年 0.9726 0.9788 0.9554 0.9767 0.9717 1.1762 0.9728



中醫部門：

想藉由「人口風險因子」達成「錢跟著人走」的方式
，中醫總額實施後證明，無法達成醫療資源移動的目
的。
有預算沒需求僅是造成預算的閒置與浪費，此乃「人
口風險因子」作為預算分配標準之盲點。

中醫界改良式分區的方式，以「錢跟人走」及保障消
費者Fee for service的概念
各地區回歸實際的醫療預算分配
回歸合理的核付面，核減率降低
鼓勵院所合法合理的申報醫療費用



醫院部門：

實施至第三期（民94年），結算點值無法被醫界所接
受。

95年凍結該項公式的校正一年，之後各種反對與贊成
的意見不斷有人提出。



結算季別 台北分區 北區分區 中區分區 南區分區 高屏分區 東區分區 全局點值

91年 0.9568

92年 0.9728 0.9376 0.9407 0.9374 0.9688 0.9389 0.9550

93年 0.9039 0.8815 0.9024 0.9020 0.8696 0.8635 0.8953

94年 0.9112 0.9091 0.8927 0.9166 0.8683 0.8778 0.9002

95年 0.9184 0.9422 0.9368 0.9492 0.9560 0.8751 0.9337

96年 0.9404 0.9552 0.9404 0.9602 0.9615 0.9216 0.9479

西醫醫院總額各分區點值



醫院部門提問：

分區預算中的人口學因子與SMR死亡率校正等，是否剛剛是適
得其反？

醫院門診中重大傷病佔很大的比例

醫院住院中重大傷病的案件更是其他部門總額預算所沒有。

原93年門住診比率45：55，已遭扭曲
94年費協會決議門住診預算合併結算，至今門住診比率已成為
53：47



基層部門：

實施至第四期（民94年），發現台北分區與中區，點值滑落至
0.84，基層服務品值堪慮。

經歷變革

95年：訴求停止該項公式的校正
96年：將「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校正由60%緩慢上升至
65%
97年：依94～96年三年平均費用占率採各區預算與總額等比例
成長原則辦理，暫時化解各區分爭。



西醫基層總額各分區點值

結算季別 台北分區 北區分區 中區分區 南區分區 高屏分區 東區分區 全局點值

91年 0.9568

92年 0.9728 0.9376 0.9407 0.9374 0.9688 0.9389 0.9550

93年 0.9039 0.8815 0.9024 0.9020 0.8696 0.8635 0.8953

94年 0.9112 0.9091 0.8927 0.9166 0.8683 0.8778 0.9002

95年 0.9184 0.9422 0.9368 0.9492 0.9560 0.8751 0.9337

96年 0.9404 0.9552 0.9404 0.9602 0.9615 0.9216 0.9479



四總額結論：

牙醫部門
覺得R值走向100%好，但是有但書（牙醫經驗不可能同時適用於其他總額
）。

中醫部門
捨棄六區制，改採新式東西二區制，認為加強管理的現況較舊制（R值走
向100%）好。

醫院部門
目前仍存在許多問題。

基層部門
提出折衷建議（指R值數年加權），強調現況為飽合狀態，建議停在目前
的情況（指R值比例大小）。



未來發展建議

更新現行指標項目及定義

利用率指標
個別化利用率指標

(1）需要由人口、社會經濟指標*來衡量，而非死亡率或是健
康狀況指標。
（2）個人基礎的分析，不是小區域分析。
（3）使用真實的成本分析，而非臆測的成本。(瑞典)
整體利用率指標

年齡、性別、社福/殘障、都市化、過去收入校正(荷蘭)
政策目標指標
資源分配相關因子：年齡、性別、社福/殘障、都市化、過去收入
校正

重新界定資源配置分區
指標項目



未來發展建議*

瑞典
資源分配概念為（1）需要由人口、社會經濟指標來衡量，而非
死亡率或是健康狀況指標。（2）個人基礎的分析，不是小區域
分析。（3）使用真實的成本分析，而非臆測的成本。
相關因子：

年齡：分為0-1，1-14，15-24，25-44，45-64，65-74，75-79，
80-84，85-90，>90
共居和婚姻狀態：共居、獨居且未婚、獨居且失婚
居住：擁有房子、租用＞1間的房間、擁有大於1間的房間、1間
房間、新居民
職業：較高且非勞務性工作、中等且非勞務性工作、勞務性工
作、失業
教育：限65-74歲：義務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